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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租稅各論》 
一、我國營業稅如何計算？所謂的免稅與零稅率，兩者有何差異？我國對前述差異之規定為何？

（25分） 

試題評析 
本題為96年高考租稅各論的歷屆試題，老師在租稅各論及稅務法規正規課及總複習都不厭其煩地

提醒各位，注意基本款重點，並羅列該考古題供學員練習，認真準備的同學，應可大展身手，爭

取高分。 

考點命中 
《高點租稅各論總複習講義》第一回，施敏編撰，頁50、58。 
《租稅各論》，高點出版，施敏編著，頁9-30~9-31。 

 

答： 
(一)我國營業稅之計算如下： 

1.營業人銷售貨物或勞務，除本章第二節另有規定外，均應就銷售額，分別按第七條或第十條規定計算其

銷項稅額，尾數不滿通用貨幣一元者，按四捨五入計算。 

2.一般稅額計算(第四章第一節) 

 銷售額*稅率(5%或0%)-得扣抵之進項稅額=應納(或溢付)稅額 

3.特種稅額計算(第四章第二節) 

銷售額*稅率=營業稅額 

4.免稅營業人：銷售營業稅法第八條規定之貨物或勞務免徵營業稅。 

(二)免稅與零稅率的差異： 

差 異 項 目 零 稅 率 免 稅 
課稅與否 應課稅，稅率為0 不予課稅 
進項稅額可否扣抵 可以扣抵 不可扣抵 
可否申請退稅 可以退稅 不可退稅 
適用對象 外銷或類似外銷之貨物或勞務（外銷

貨物等9種情況） 
國內特定貨物或勞務 
（出售之土地等30項） 

免稅效果 完全沒有租稅負擔 僅就單一階段免稅，且因免稅階段不

同，亦有不同效果 
政策意義 促進外銷、拓展國際貿易 配合農漁業政策、增進社會福利、提

升教育文化、避免重複課稅等 
是否可放棄 無可以放棄之明文規定 可以放棄之明文規定，但申請放棄免

稅經核准後，三年內不得變更 
(三)我國營業稅相關規定如下： 

1.零稅率：營業稅稅率，除本法另有規定外，最低不得少於5%，最高不得超過10%；其徵收率，由行政院

定之。 

2.免稅： 

(1)營業人專營第8條第1項免稅貨物或勞務者，其進項稅額不得申請退還。 

(2)銷售免稅貨物或勞務之營業人，得申請財政部核准放棄適用免稅規定，依第四章第一節規定計算營業

稅額。但核准後三年內不得變更。 

 
二、我國現行土地交易之增值如何計算？是否已採實價課稅？又請說明現行對土地增值之課稅制度

有何缺失？（25分） 

試題評析 
本題涉及當今熱門的房地產課稅議題，考現行土地增值稅的課稅規定及制度缺失，題目符合預

期、四平八穩，施敏老師於正規課及總複習都已再三強調，相信學員早已熟讀。 

考點命中 
《高點租稅各論總複習講義》第一回，施敏編撰，頁38-39。 
《租稅各論》，高點出版，施敏編著，頁7-9~7-10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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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： 
(一)我國現行土地交易之增值稅計算規定如下： 

1.為所得稅之分離課稅 
土地增值稅的本質為所得稅，因憲法課徵土地增值稅之規定，為免於重複課稅，而於所得稅法規定土地

交易所得免稅，土地增值稅乃成為所得稅之分離課稅。 
2.移轉時課徵：已規定地價之土地，於土地所有權移轉時，應按其土地漲價總數額徵收土地增值稅。但因

繼承而移轉之土地，各級政府出售或依法贈與之公有土地，及受贈之私有土地，免徵土地增值稅。 
3.依公告現值為基準：以「申報移轉現值」減除「原規定地價或前次移轉現值(調整物價指數後)」，再減

除改良土地已支付之全部費用(包括已繳納之工程受益費、土地重劃費用及因土地使用變更而無償捐贈一

定比率土地作為公共設施用地者，其捐贈時捐贈土地之公告現值總額)後，計算土地漲價總數額。 
4.倍數累進：依據「土地漲價總數額」超過「原規定地價或前次移轉現值」之倍數，按漲價倍數適用累進

稅率，除自用住宅適用優惠稅率10%之外，依照漲價倍數課徵20%、30%、40%之稅率。 
(二)我國土地增值稅未採行「實價課稅」，而是以每年1月1日公告之「土地現值」為基準計算之。 

(三)現行土地增值稅制度的缺點 

1.分離課稅違反量能課稅原則：土地增值為財產交易所得之一種，應課徵所得稅，但為達漲價歸公的使命

而改課土地增值稅，為綜合所得稅的分離課稅，無法真正衡量納稅義務人的納稅能力，故違反量能課稅

原則。 
2.以公告現值為計稅標準，易形成漲價歸私：土地增值稅之計算以公告現值為準，而公告現值往往遠彽於

市價，造成漲價歸私之現象。 
3.採漲價倍數累進稅率，有鼓勵短期投機之嫌：土地增值稅依漲價倍數累進，漲價倍數愈高，適用稅率愈

高。漲價倍數除受該地區繁榮及土地改良之因素影響外，最主要因素為持有時間的長短，一般而言持有

時間愈久，漲價倍數愈高，因此，短期內從事土地買賣者，其稅率必低，而有鼓勵從事土地投機之傾

向。 
4.出售自用住宅用地優惠稅率優惠過寬，產生流弊：出售自用住宅土地得適用10％的優惠稅率，但適用條

件嚴格，徵納雙方常有爭議，而此項措施是否能達成預定之政策目標，值得商榷。 
5.未對繼承移轉之土地課稅，影響漲價公政策：按現制規定，凡土地買賣、交換、贈與、遺贈均應課徵增

值稅。但繼承移轉則例外，不課徵土地增值稅，持有土地者，可藉世代繼承移轉規避增值稅，影響漲價

歸公政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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乙、測驗題部分：(50分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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